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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执〔2009〕4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表彰 2008 年度学校安全目标 

管理先进单位的情况通报 

 

各县(市、区)教育局，市属各大中专学校、市直各中小学幼儿园： 
2008 年，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不平凡的一年。一年

来，在省教育厅、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我市各级教育行

政部门和学校认真落实国家安全生产“隐患治理年”和“基层基

础年”各项工作部署，积极开展 “平安校园” 创建活动和“开

展落实教育系统安全教育和管理主体责任三年行动”，严格执行

市教育局下达的年度安全目标责任要求，坚持以人为本，全面落

实科学发展观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完善工作机制，落实安防责任，

狠抓校园管理，开展隐患整治，确保了学校的安全稳定。2008 年，

全市师生非正常死亡 69 人，比 2007 年同期 90 人减少 21 人，下

降 23.3%。其中,校园内死亡 4 人，比 2007 年 9 人减少 5 人，下

降 55.6%，比省教育厅下达给我局的控制指标 8 人减少 4 人，减

少 50%，没有发生校园内 3 人以上较大死亡事故，较好地完成了

省教育厅下达的安全控制目标。 

去年底，我局组织有关人员对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和市直

中小学、幼儿园学校安全目标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考评，经考核

评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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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德化教育局未发生师生非正常死亡事故，高校师生非正常

死亡人数 5人，市直中小学、幼儿园未发生师生非正常死亡事故； 

2、各种师生非正常死亡人数明显下降的有永春县、晋江市、

安溪县、泉港区； 

3、各种师生非正常死亡人数明显上升且突破下达控制指标

的有丰泽区、洛江区、惠安县； 

4、学校安全工作考核得分较高的有泉港区、晋江市、安溪

县、德化县； 

5、市直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考核得分较高的有泉州市刺

桐幼儿园、泉州市幼师附属幼儿园、泉州市实验小学、泉州师范

附属小学、泉州市培元中学、泉州市第三中学。 

经综合评定：泉港区、鲤城区、晋江市、安溪县、德化县          

为 2008 年度完成学校安全工作目标责任先进单位。其他县（市、

区）为 2008 年度完成学校安全工作目标责任达标单位。按照省

教育厅安全生产目标管理的有关文件规定，被评为安全工作目标

管理责任考核先进单位的，可以对本单位相关人员给予适当的奖

励。 

希望受表彰的单位，再接再厉，继续努力，争取更大的成绩。

同时也希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进一步加强对安全工作

的领导，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不断健全安全工作制度，确保

各项安全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，为促进我市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

展提供安全保障，为创建“平安泉州”做出新的贡献。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九年三月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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